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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《尚書．洛誥》：「和恒四方民」之「恒」 
為「桓」之誤 

蔡哲茂∗

提  要 

《尚書．洛誥》：「和恒四方民」歷來的注解似未能講通，有將「和恒」解成

「和順」、「恒」字講成「徧」、將「桓」解成「久」、以「和恒」為倒裝，應為恒

和或說「和恒猶旬宣也」，以上眾說紛紜，皆非正詁。本文提出〈洛誥〉「和恒四

方民」之「恒」為「桓」之誤，即由〈無逸〉的「用咸和萬民」及〈梓材〉的「和

懌先後迷民」及〈祭公篇〉的「畢桓于黎民般」比較，認為舊解「恒」字講不通，

而「恒」與「桓」在隸書之後形體相同，很可能「恒」即「桓」之訛誤而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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